

   公司（供应商）

 报名文件
项目名称：2026口子窖兼香之夜淮北站
采购方：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方接收邮箱：zhusy@kouzi.cn
报名单位：
报名联系人：
报名联系电话：                  
报名邮箱：

（请意向供应商填充以上信息并完成以下附件填充后，加盖公司公章制作成pdf 格式邮寄至“采购方接收邮箱”视为报名成功，后将通过邮寄邮箱接收“标书答疑会会议房间号”进行进一步答疑和沟通。）  












附件1：
资质证明

【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与演出经纪/票务代理/营业性演出/活动策划 相关）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明。】；
资质证书复印件【具需具备《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舞美工程等级证书及搭建资质》《安保服务许可证》《近五年无重大事故证明》】；
【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明。】
（填充后请删除）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                              。
    （供应商名称）特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代表我公司全权办理针对后续项目的报价、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的签署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到达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供应商（公章/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日期：



















附件3：
经验证明
[bookmark: _GoBack]【执行案例：具备300-500万、500-1000万、1000万以上相应规模拼盘演唱会操盘经验；（须附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不少于3例】（填充后请删除）




































附件4：
执行方案及报价


【】（填充后请删除）






































附件5：
经营证明
【供应商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供应商请在响应文件中放置“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网页截图）】（填充后请删除）




































附件5：
保密承诺书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口子酒业”）和（“报名单位公司全称”）在业务接洽、协商及/或合作过程中，就口子酒业可能向信息接收方披露或信息接收方可能从口子酒业处知悉的保密信息，信息接收方同意并承诺如下：
1.有关口子酒业通过书面、口头、电子、视频或其他任何形式披露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产品、商业秘密，商业计划、财务及业务资料、战略（包括但不限于品牌和广告策略，如尚未对外公开的产品名称、广告语、产品包装等）和诀窍、拟定商业交易、合同或协议，任何数据、图纸、客户名单、财务报表、销售数据（包括价格和数量）、市场营销和销售花费、组织结构、研究调查或测试、或由第三方为口子酒业和/或其关联公司编制的结果和/或与口子酒业业务、经营、想法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其关联公司的相关信息统称为“保密信息”。
2.信息接收方应把来自口子酒业的所有信息视为保密信息，未经口子酒业事先明确书面批准，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泄露保密信息，也不得用于本承诺书目的之外的其他任何目的。信息接收方应采取一切合理必要方式以保护上述信息的保密性。
3.信息接收方仅可向确有知悉必要的信息接收方有关人员披露保密信息，且信息接收方有义务保证相关人员亦严格履行本承诺书规定的保密义务。如果信息接收方的这些人员泄漏了口子酒业的保密信息，信息接收方愿意承担泄密的法律责任。
4.任何时候，只要收到口子酒业返还保密信息的书面要求时，信息接收方应立即返还口子酒业披露或提供的载有秘密信息的全部文件、媒体以及全部复制件，且应迅速销毁其自行制作的载有秘密信息的全部文件、媒体以及全部复制件（包含电子文档）。
5.除非法律法规另有强制性规定，若任何法律、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任何主管机关、任何有关证券交易所或监管机构要求信息接收方必须披露机密信息，信息接收方应立即通知口子酒业，以便口子酒业可抗辩披露或取得保护措施。
6.信息接收方承诺不以自己或第三人名义利用甲方信息申请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所有保密信息（包括其所有记录）应为口子酒业的专有财产。
7.商标材料的使用
a.所有带有口子酒业商标（包括口子酒业被许可使用的商标）材料，包括商标文件、口子酒业委托信息接收方制作的带有商标的产品、文件资料等，均专属于口子酒业所有。未经口子酒业事先明确书面同意，信息接收方不得将商标材料用于任何用途。
b.未经口子酒业事先明确书面同意，信息接收方不得擅自使用口子酒业商标（包括口子酒业被许可使用的商标），否则口子酒业保留追究信息接收方责任的权利。
c.信息接收方必须对经由口子酒业提供的所有商标等知识产权的资料进行保密，未经口子酒业事先明确书面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8.在任何违反本承诺书或威胁违反本承诺书的情况下，口子酒业有权追究信息接收方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信息接收方赔偿口子酒业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由此造成的诉讼费、调查费、律师费）。
9.为避免疑义，信息接收方特别承认，信息接收方签署本承诺书，不代表口子酒业与信息接收方建立任何代理、合作或合伙关系。
10.信息接收方在本承诺书项下的保密义务应持续有效，无论口子酒业与信息接收方最终是否达成合作。
11.本承诺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和解释，信息接收方同意不可撤销地接受口子酒业所在地法院的管辖。
信息接收方特别承诺：本保密承诺书不仅适用于本次业务的接洽、协商及/或合作，对于将来任何时候与口子酒业可能进行的其他任何业务的接洽、协商及/或合作过程同样适用，并长期有效。



供应商（公章/签字）：                       

日期：
















